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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氟硅新材料产业化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桂林市金谷新材料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批的《氟硅新材料产业化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及相关材料已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国家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实地勘察和对申报材料的审查，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不利环境影响可以得到减缓和控制。我局同意环境影响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选址、采用的建筑工艺、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具体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该项目属于新建项目，位于广西桂林市雁山区奇峰创业园DN-17地块。项目用地面积13333.3m2。项目为硅橡胶材料、金属橡胶复合板制造。项目建设规模为年产电子专用液体硅橡胶1500t/a、高性能固体硅橡胶1500t/a、水性丁腈橡胶胶浆500t/a、水性氮化硼涂料100t/a、金属氟橡胶复合板200000m2/a、金属丁腈橡胶复合板200000m2/a、发泡丁腈橡胶板200000m2/a。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环保投资183万元。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应结合《报告表》的要求，重点做好如下环境保护工作。
（一）严格控制废气污染。项目产生的粉尘、废气必须经收集设施收集后，经除尘和废气处理设施处理后必须符合《橡胶制品工业污染排放标准》（GB27632-2011）的排放标准。产生的恶臭污染物必须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规定的厂界标准值。食堂油烟排放须符合《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允许排放浓度。
（二）项目实行雨、污分流制，落实各项废水治理措施。项目用于生产的清洗用水需循环使用，更换的清洗用水必须经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符合《橡胶制品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7632-2011）排放限制，再排入上窑污水处理厂处理 。生活废水经处理设施处理后排至上窑污水处理厂处理。
（三）按照要求严格处置固体废物。项目产生的一般固体废物需经分类收集后按类别依法依规处置。氟橡胶包装桶、废催化剂、车间隔油池油污，以及其他属于危险废物的固体废物，需按危险废物管理规定和要求进行管理，并交由有资质部门处置。
（三）严格控制噪声污染扰民。落实好噪音防治措施，项目运营期厂界噪声需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要求。
三、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按照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并依法申办排污许可证。
四、自本批复下达之日起超过5年，项目方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防治污染和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须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其他事项。项目如应满足规划、国土、消防、人防、园林、交通、安监、文物、保密、通讯、水利、市政、教育、体育、卫生等各项法律、法规、规章、规范规定要求的，请按规定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手续。  

    项目厂房建设已做环境影响评价登记表，不在本次评价范围内。

桂林市生态环境局   

2021年10月9日   

　　（信息是否公开：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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